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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版序 

本論文集為筆者「社會法之理論與應用」系列的第二

冊。雖然與第一冊的出版時間僅間隔兩年，但收錄的論文

則不限於近兩年所成，其中有些發表時間甚至更早於前

冊。如此安排僅是為了將兩冊論文集的內容稍做區隔。 

本論文集前兩篇「勞工保險年金與社會安全」與「年

金保險之年資銜接問題」，所要談的是筆者一直專注的年

金議題。台灣前兩年的軍公教年改看似如火如荼，但對於

整體年金制度的發展而言，不過只是序幕。接下來的勞工

年金才是改革的重中之重，也因此執政當局的實施態度就

顯得更為謹慎。其實，年金改革是條漫長的道路，其中所

涉及的期待權保障、不同制度整合、年資通算等問題，需

要更細膩的規範依據與學理探討。 

另外，筆者這幾年有機會擔任勞動部法規委員與勞保

監理委員，對於勞動法律問題以及勞保實務之運作有近距

離的接觸。「自營作業者加入勞工保險所涉及之法律問

題」一文即是挑起勞保長期難以面對的痛處：一方面要顧

及職業工會會員的保障需求性，另一方面又要因應制度上

的漏洞。又縱然該文從社會法專業嘗試進行法學分析，惟

相關問題已然提升至政治性高度，更非吾人紙上談兵即可

解決。 

至於「照護保險之保費對扶養子女被保險人不公平」

乃是承司法院委託翻譯之德國憲法判決。雖然台灣對於長

照保險之實施與否尚未敲定，但該判決對於社會保險與家

庭負擔衡平合憲爭議之深入分析，頗值吾人學習。「從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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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法談我國老人保護相關法制」乃應長期照護雜誌之邀

稿，寫作對象係醫護與社工人員，故體例仍維持一般社會

科學之模式。 

筆者自十餘年前接觸長照領域之後，即不甘於傳統法

學研究之模式，故不僅要謙卑地向其他領域的專家學習，

也嘗試著與醫護、社工人員對話。這期間除了參與長照相

關立法外，也於長照所開設長照法制課程，還經常受邀對

機構、團體之人員訓練講授長照相關法律。「長照法制及

相關法律爭議」一文即是心得分享。除藉由傳統法律關係

圖來分析個別權利義務外，並主張長照相關法制應涵蓋經

濟安全、機構管理以及人員訓練三面向。看似如此的「不

務正業」已成為筆者的常態之際，話說「凡走過就會留下

足跡」，已經好些年不碰的犯罪被害補償議題竟又回來敲

門，而且還與長照專業擦出火花。「犯罪被害補償與長期

照顧」一文就是在台中犯保協會的要求下完成，兩個看似

不相干的領域，最後居然能在給付面向找到一絲呼應。又

由於近年經常在衛福部的醫療審查委員會參與醫療糾紛審

查，有感於醫病關係之不合將形成雙輸局面；而國家在全

民健保實施之後，對於醫療糾紛也無法置身事外。因此也

寫下「從社會補償法理看藥害救濟」，希望最終推動全面

性的醫療糾紛補償制度。 

最後一篇「水土保持事件之機關權限分工」乃是多年

前台北市政府委託研究道路邊坡水土保持義務之心得。盡

管相關學術研究已事隔多年，但由於筆者迄今仍擔任農委

會訴願委員，故對水土保持業務依舊有所接觸。值此天災

人禍肆虐的2020年，以往標榜「地球村」、「世界工廠」

的烏托邦已然幻滅，人們的眼光與生活的重心又拉回近距

離。相較之下，因為台灣加入WTO後已經退居牛棚的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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業領域，未來更可能在糧食自給自足的目標下，重新回到

主場。又隨著未來環境資源部的成立，水土保持業務也將

由農業部門移出，這更凸顯出相關政策如何在保育與生產

之間擺盪。而筆者也將繼續站在「社會法」的基礎上，時

時與其他領域對話，尋找應用的契機。 

 

鍾秉正 
2020年7月於北勢溪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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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保險年金與社會安全
*

 
──兼論相關財務制度 

摘 要 

台灣於2018年啟動的年金改革，首先是針對軍公教族群的

退休金制度，雖然相關修法在抗議聲中上路，但年改的進程並

未結束，接下來必須面對的是關係廣大勞工的勞保年金改革。

由於勞保年金遲自2008年才開始，但是實施不久即聽聞保險財

務可能破產，隨即改革之聲迭起。如此似乎是對年金制度的諷

刺，孰不知變動乃是年金的本質。有鑑於此，本文仍從社會安

全的基礎學理出發，分析勞工保險於整體社會安全法制之地

位。繼而指出勞保年金於老年經濟安全架構中的角色，以及年

金制度所具有的浮動性與長期性。唯有對年金制度有基礎之認

識，方能以正確的態度面對仍在進行中的年金改革。由於改革

之動機源自財務危機，吾人有必要對年金財務制度有所瞭解。

故論文最後就勞保財務制度提供學理論述，除了分析勞保的財

源之外，亦就年金財務制度之不同模式為分析。希望各界能擺

脫傳統商業保險的完全基金迷思，接受年金保險潛藏負債的必

然性，最後更能接受世代契約的理念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* 本文曾發表於：《臺灣海洋法學報》，第26期，2018年12月，後經增
刪修改而成。 

關鍵詞：社會安全、社會法、年金改革、勞保年金、年金財務 
更多相關文獻，請上月旦知識庫http://lawdata.com.tw/tw/。 勞工保險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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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社會法之理論與應用 

 

 

壹、前 言 

「年金」（Renten）一詞係泛指一種持續性的現金給付模

式1，用以因應社會安全中長期性之經濟需求滿足以及損失填

補，例如失能、老年、死亡等社會風險。而其中又以老年風險

之因應最為典型，故學理上亦以「老年安全」或「老年經濟安

全」作為討論基礎。我國年金制度之普及甚晚，大約始自2008

年之國民年金開辦與勞工保險年金化，但在此之前軍公教人員

的「月退俸」、「優惠存款」、「終身俸」皆屬於年金模式之

老年給付。甚或1990年代選戰中所打出的「老人年金」口號，

其後亦以「敬老津貼」、「老農津貼」成為另一種老年給付。

年金乃是現代國家最主要的老年保障模式，個人既可以經由私

人保險的機制取得年金給付，國家也可以透過福利津貼或是社

會保險的方式支付國民年金，以達成保障老年經濟安全的目

的。惟為避免觀念混淆，現今我國大抵將稅收支應的定期老年

給付以「津貼」稱之；反之，透過個人金錢或勞力付出而具有

對價性者則冠以「年金」。 

我國各項年金制度所面臨之「破產危機」喧騰已久，迄至

2016年再次政黨輪替之後才正式啟動。改革之重點不外乎優惠

存款歸零、年金費率調漲、所得替代率降低、退休年齡延後、

平均投保薪資採計期間增加等，其目標則要達成改善年金財

務、維持永續經營。首波進展即於2017年8月通過公教人員之

年金改革，修法結果則將退休法與撫卹法合併，通過「公務人

員退休資遣撫卹法」2；同為公教人員保險適用對象的公立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「年金」之用語大抵源自日文，且一般係按月或半年發給，故亦無法

依字面理解。 
2 關於公務人員年金改革之分析，參見孫迺翊，2017年公務人員退休年
金改革之評析，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，2018年6月，頁149以
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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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教職員，亦有「公立學校教職員退休資遣撫卹條例」可以

提供類似的老年保障3。而關於軍人年改則遲至2018年6月通

過，修改「陸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例」之相關規定4。然

而，前述軍公教人員畢竟占國民之少數，且向來處於國家照顧

關係之下。在社會安全體系中，人數超過千萬的勞工團體才是

改革的重頭戲，各國對於勞工年金之規劃莫不戰戰兢兢。也因

此，儘管年金改革方向已定，但對於勞工年金之改革仍未見付

諸行動。故本文亦不以具體改革方案為分析標的，勿寧以社會

安全法制之宏觀角度，提供老年安全學理之相關見解，尤其對

於關鍵性的勞工保險財務進行剖析，期能作為未來勞保年金改

革之思考基礎。 

貳、社會安全法制之建構 

一、社會安全理念之提出 

所謂「社會安全」是描述一種人民普遍可以依靠的經濟基

礎，個人可以在這樣的基礎之下，自由構築符合其人性尊嚴的

生活樣態。現代國家通常會透過社會保險的機制，以及政府對

於個人或家庭的補助措施，並以法律規範作為介面來達到這樣

的目的。這種思維的發展始於18、19世紀的「工業化社會」，

當時的工廠經營者為了獲得更多的利潤，往往極盡能事的降低

生產成本以提高產品的競爭力，最終則以廣大勞工的勞動成本

作為犧牲品。面對此一情形，當時的勞工卻只能自求多福，其

一旦遭遇工作事故，甚或因此而殘廢、死亡，則全家的生活就

會 陷 入 困 境 。 這 時 期 社 會 所 形 成 的 經 濟 安 全 需 求 ， 不 論 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關於公立學校教師年金改革之分析，參見陳淑芳，教育人員年金改革

問題之探討，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，2018年6月，頁295以下。 
4 關於軍人年金改革之分析，參見周元浙，軍人年金制度改革之初探，

法治國原則與2018年金改革，2018年6月，頁389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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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質」或「量」上都不同於以往的農業社會。相較之下，在此

之前的農業社會裡，縱使遭遇到工作意外、年老或死亡而產生

社會安全問題，也因為當事人擁有田產以及來自其事業繼承者

的奉養，多半可以獲得解決。當時在手工業或是小型商業的領

域中，也由於主、僱之間的密切關係，以及行會（Zunft）的嚴

密組織，而使得相關的社會安全問題可以用「內化」的方式來

解決。近代社會中透過勞雇關係所建立的「職災保護」以及

「勞工退休」等制度，多半為此一觀念的延續5。 

由於工業化再加上資本主義盛行的結果，更擴大了當時社

會貧、富之間的階級對立現象。因應而生的則是19世紀後期在

歐陸所形成的，以馬克思理論為主的「社會主義」思想，另外

在英國則有「費邊社主義」的產生6。由於社會主義運動者主

張「階級鬥爭」的手段與「工人無祖國」的理念，直接威脅到

傳統政權以及當時興起的民族國家運動，自然不受各國當權者

的歡迎。而德國在打壓社會主義運動之餘，乃「以其人之道還

治彼身」，趁機以社會福利政策來攏絡勞工階級，首相俾斯麥

於是在1883年開辦世界上第一個強制性的社會保險。在英國則

於20世紀初由貝佛里奇爵士提出一連串的福利構想，也為該國

往後的社會安全制度打下基石。至於現行有關「福利國家」

（welfare state）或「社會國」（Sozialstaat）的概念則是在第

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所產生的。在1942年由貝佛里奇所提出名為

「社會保險與相關服務」的報告書中，首先揭櫫「建立一個集

疾病、意外、失業與養老於一體之社會安全制度」的理想，而

且主張揚棄傳統以資產調查為基礎的社會救助模式。此一報告

書的影響極為深遠，往後英國的社會安全制度大抵即是以稅收

作為財政基礎，而由政府提供全體公民一種合於最低生活標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鍾秉正，社會保險法論，2017年1月修訂三版，頁3以下。 
6 柯木興，社會保險，1995年8月修訂版，頁22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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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保障，因而學理上稱之為「貝佛里奇模式」。相對而言，德

國則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新訂的憲法中明定「社會國原則」作

為國家目標。其理念乃是承襲自俾斯麥時期以來的傳統，主要

手段則是以職業團體作為實施對象，而且運作上與成員的薪資

收入相關的社會保險制度，故學理上稱之為「俾斯麥模式」或

者是「萊因模式」7。 

二、社會安全法制體系 

學界在討論社會安全議題時，主要是從福利經濟與社會政

策出發，但筆者則是從法制面切入。除了本於所學法律之外，

也因為在現代法治社會中，任何的主張最終仍須決定於國會，

並以法律的形式呈現。而社會安全在法學領域中相對應的學門

則稱為「社會法」，涵蓋所有以社會安全與社會公平為目的的

法規範，且透過各項社會給付來應付種種經濟損失。對於我國

社會法體系的建立，本文採用德國社會法學理的分類模式，區

分成「社會預護」、「社會扶助」、「社會促進」與「社會補

償」四大項： 

社會預護制度 

其中最典型的是社會保險制度，我國傳統的勞工保險、公

教人員保險、軍人保險等皆屬之。這些傳統社會保險的保險對

象為職業團體的成員，但性質上為「綜合性保險」。相較之

下，新近的全民健康保險則以全體國民為對象，加上後來開辦

的就業保險與國民年金都屬於「單一性保險」8。另外，公務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由於萊因河沿岸諸國多採取此一類型之社會安全制度，故以之為名。

有關福利國家之模式，見林萬億，福利國家──歷史比較的分析，

1994年10月一版，頁107以下；德國社會安全制度，見郭明政，社會
安全制度與社會法，1997年11月，頁1以下。 

8 有關綜合性與單一性保險的區分，大致上以該制度所承擔的社會風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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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的退休撫卹制度，以及仿其理念所建立的勞工退休金也屬

於社會預護制度9。 

社會扶助制度 

社會扶助通常是用來補充社會預護給付的不足，會以所得

調查作為門檻。而在我國社會保險以及退休金制度仍待改革之

際，需要更為健全的社會救助制度10。我國社會救助制度在給

付方式上，除了對「低收入戶」持續性的生活扶助以外，還有

為人民遭遇特殊困境時所設立的特別扶助制度。近年更加入了

「中低收入戶」的補充措施。 

社會促進制度 

此一制度通常是對於某些弱勢族群的「優待規範」，使其

能夠分享社會整體資源，進而達成機會均等的發展條件。例如

敬老津貼、住屋補助、生育津貼等皆為典型。相較於社會保險

所強調的「對價性」以及社會救助的「補充性」而言，社會促

進制度在因應社會安全相關問題上，反而更可以適時發揮「即

時雨」的功效，有別於前二者在程序上的緩不濟急11。 

社會補償制度 

國家基於其「保護義務」，概括承受戰爭或戒嚴時期所產

生的賠償責任問題，並且以預算成立補償基金，給予受害者

「象徵性的補償」。例如對於戰士授田證的處理、二二八事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為多樣性的或是同性質的為準。 

9 鍾秉正，社會保險法論（前揭書），頁38。 
10 長期性的社會保險給付通常以繳交保費為前提，其給付額度也是以繳
費多寡以及為期長短為依據，因此部分因為失業或其他因素而中斷就

業之人（例如婦女），其年老時常陷入貧窮狀態。 
11 社會保險必須以被保險人繳交保費為前提，而社會扶助制度中雖然亦
有「急難救助」的給付，但也要以急難情況的發生為前提，態度上仍

較為消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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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補償即是。而近年對於犯罪被害人的補償，則是加入「社會

連帶責任」的理念，國家在此並無積極的侵害行為或消極的不

作為，反而是要求由社會整體擔負起該項補償責任12。 

表 1：我國社會法體系分類表 

社會預護 社會扶助 社會促進 社會補償 
社會保險制度 退撫、退休制度 •就學貸款 

•兒童、少年

生活扶助 

•老農津貼 

•敬老津貼 

•育兒津貼 

•二二八事件補

償 

•戒嚴時期人民

權利之回復 

•戰士授田證處

理 

•傳染病防治 

•被害人補償 

•藥害救濟 

•漢生病補償 

•生產事故補償 

•公教人員保險公

務員 退 撫 制 度軍

人保 險 勞 工 退休

制度 

•勞工保險 

•就業保險 

•農民健康保險 

•全民健康保險 

•國民年金保險 

•長期照護保險
13

 

•社會救助 

• 中 低 收 入 戶 老

人津貼 

• 身 心 障 礙 者 補

助 

• 特 殊 境 遇 婦 女

扶助 

 

資料來源：作者自製。 
 

我國各項社會法制度雖然有不同的發展歷程，而且在社會

安全功能上也是各司其職，可是彼此之間又有相當程度的關聯

性。例如：全民健保中關於低收入戶的保費義務，就由社會救

助制度來承接；特殊的社會救助需求也要靠社會促進來彌補；

福利津貼的給付通常仍設有排除公、勞保給付的規定。吾人在

研究任何一項制度之前，仍應對於其他制度的內涵以及其作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2 鍾秉正，「犯罪被害人保護法」之補償規定及其實務分析，臺北大學
法學論叢第52期，2003年6月，頁27以下。 

13 我國長期照護制度以2007年起試辦之「長照十年計畫」為主軸，原擬
於2016年開辦長照保險，惟因政黨輪替而改弦易轍，新政府乃以「長
照2.0」取代之。然而，長久之計仍應推動長照保險。鍾秉正，社會
保險法論（前揭書），頁327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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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所了解，以免產生觀念上的混淆，尤其要避免在制度銜接上

產生「福利漏洞」。為使讀者易於瞭解，下文也嘗試以表列方

式整理我國社會法體系以及相關法令規範。但是仍必須強調，

有關社會扶助與社會促進的現行法制分類，筆者仍然在摸索當

中，因此附表僅是初步的歸類而已（見表1）。 

有別於傳統社會福利以「身分別」或「議題」作為研究的

對象（見表2），社會法則是以「給付原因」作為分類基礎，

如此比較符合法規範技術上所需要的量化與抽象化，而且避免

產生不同規範之間的保障漏洞與給付差異14。然而，各項社會

安全制度的分類，也意味著行政部門與立法政策的分工。換言

之，傳統社會政策所處理的「老人福利」議題即會分別落在四

種類別當中，並分別承擔老人的經濟安全保障。而勞工除了勞

保制度之外，也需要藉由各種就業促進措施，以確保其就業安

全，增加發展機會。一旦遭遇不測，仍須依靠社會救助或補償

來渡過難關。 

表 2：社會政策與社會法體系對照表 

各種議題、 
國民身分團體

國民身分團體 議 題 
兒童

與 
少年

婦

女

老

人

身心

障礙

者

原

住

民

外籍

配偶

外籍

勞工

勞

工

公務

人員

醫療保健

等其他 
議題 

社

會

法 
概

念

體

系 

社會保險           

社會救助           

社

會

促

進

社會

津貼

          

福利

服務

          

社會補償         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如果將傳統研究對象放在縱軸上，社會法學則是以橫軸作分類。見周
怡君、鍾秉正，社會政策與社會立法，2006年3月，頁52以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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